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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
违背中央、省委决定及丑化党
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2.不泄露党和国家以及
单位的秘密。

3.不制造和传播各类谣
言。

4.不转发有违社会公德、
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低俗文
字和图片、视频。

5.不违规从事以营利为
目的以及与自身身份不相符
的推销、推广活动。

6.不违规收受微信红包。
7.不传播迷信信息和从

事迷信活动。
8.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拉

票贿选。
9.不公开谈论和透露他

人隐私。
10.不发布其他不当言论。

多地为党员干部使用微信设“红线”
天津浙江禁止违规收微信红包，严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网”、拉票贿选

据《新京报》报道，党员干部
究竟该如何使用微信？最近，一
些地方和部门给出了答案，出新
规为党员干部在微信上的行为设
了红线，戴上“紧箍”。

近日，天津市委组织部制定
了《部机关党员干部使用微信“十
严禁”行为规范》，其中明确提出
了严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
网”、严禁在微信中对领导和同事
品头论足等。

无独有偶，浙江省委办公厅
近日发布“党员干部微信微博行
为十条戒律”，其中包括“不以任
何形式进行拉票贿选”“不违规收
受微信红包”等。

“要讲政治讲大局，不能上传
涉及保密的东西，不能对群主进
行表扬。”这是武汉市委书记陈一
新定的“群规”。

市委常委群、四套班子群、基
层党委书记群、招商引资群等专
项工作群，以及一些为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的重点工作群等。

这只是东部省份的市委书记
成军微信中的部分群组。如今，
他的微信中好友早已超过千人，
多因工作认识。

市委领导班子全部上线，重
要工作单独建群，每日在群里汇
报重点工作进展……这已成为当
地官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成军对记者介绍，市委常委
成员也都根据分工建立了相应的
工作群，分管领导和分管部门工
作人员都在群里，方便联系工作，
比如宣传、党建和组织工作等。

作为市委书记，他给微信群
里的发言立下了一些规矩：不能
在群里妄议中央政策、聊天内容
正能量、不聊无关当地工作的其
他话题。此外，一些重点工作要
求在群里每天汇报进展，交流经
验、沟通信息等，和工作无关的信
息不得在群里发布。

在他看来，在工作群中做到
信息共享，这是提高沟通效率、降
低办事成本的一个办法。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
书记陈一新也是一个“大群主”。
他曾透露，自己组建了（市委）常委
群、市委常委+副市长+人大政协
群，以及各个区委书记、区长群。

在建群伊始，陈一新就立了
3条规矩：要讲政治讲大局、不能
上传涉及保密的东西、不能对群
主进行表扬。

在党政工作微信群的规定
上，陕西咸阳还在2015年 3月专
门印发了《咸阳市党政机关微信
工作群管理办法（试行）》。该《办
法》对微信群组类型分哪些、谁担
任群主等多个方面做了细致的规
定，明确要求进群应该实名备注，
职务变动可申请退群，群成员发
布文字应精练准确，图片应真实
清晰，语音应洪亮清楚。同时，微
信工作群信息发布应坚持“上网
不涉密、涉密不上网”的原则。

除了工作上便捷沟通外，微
信还成了快捷的举报渠道。比
如，宁夏纪检监察机关运用“互联
网+”理念创新信访举报受理，建
立了“微信”“微博”“随手拍来监
督”等信访举报受理平台，使群众
反映问题更方便快捷。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12月头版报道，东部某
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某在微信
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发
表评论否定“一国两制”，其观
点被广泛转发，造成恶劣影
响。吴某因“妄议中央大政方
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受到
纪律处理。

晒蓝天、老家的麦子、生
活中的见闻轶事、每天都保持
更新……中央某机关单位的
副厅级干部马林（化名）有一
个非典型的“官员朋友圈”。
他说，发朋友圈主要记录生活
细节、所闻所思等。“在信奉人
性基础上，坚守党性。”马林如
此解释党员干部和普通人在
使用微信上的不同。

记者梳理发现，近来，多
地、多部门为党员干部在微信
上的言行设下了“红线”。

浙江省委办公厅为干部

微信微博行为列出“十条戒
律”，设“政治底线”，内容包括

“不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违背
中央、省委决定及丑化党和国
家形象的言论”等，要求党员
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言论
和网络谣言，把政治纪律挺在
前面，“当战士、不当绅士”，旗
帜鲜明讲政治。

驻浙江省委办公厅纪检
监察组负责人表示：“微信微
博具有媒体属性，反映的不仅
仅是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更
能折射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党员干部在公开场合
发表任何观点都必须有高度
的政治警觉，把讲政治这根弦
时刻绷紧，决不能在政治上模
糊糊涂、迟钝麻木，不能丧失
政治立场、迷失政治方向，不
自觉犯政治错误。”

此外，天津市委组织部、
辽宁省辽阳市、江西省宜春市
奉新县、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
等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
教授吴辉认为，一些地方和部
门制定党员干部使用微信的
规定，实际上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具体化措施。六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部党内
法规，其中包括“不能妄议中
央”等，这些“规范”“戒律”是
各地对党员干部管理措施具
体化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
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
晖认为，一些规定来源于实
践，具有“问题导向”。他建议
其他地方在制定类似规定时，
应有个归口的部门，易于组织
协调。

伴随微信在公职人员中
普及，近年来微信红包带来的

“微腐败”也经常被曝光。
5月 24 日，中纪委通报，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街
道党工委原委员、人武部原部
长周玉松收受某村民通过微
信所送 5000 元，加上其他履
职不到位问题，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2016年 8月，安徽一粮站
副站长为粮贩子卖粮提供便
利，连收21个200元微信红包
及接收现金、购物卡等，被“双
开”。

记者发现，在各地新制定
的党员干部微信使用规范中，
均明确规范狙击违规的“微信
红包”。

浙江省委办公厅要求“不
违规收受微信红包”；天津市
委组织部要求“严禁利用微信

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
券”；辽宁省辽阳市要求“不准
收受带有工作贿赂性质的微
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各种电
子红包，无论数额大小”；江西
奉新要求“严禁以微信红包的
形式进行赌博、变相收受贿
赂”。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
教授吴辉认为，《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反腐要
以预防为主，抓小抓早，防微
杜渐。“微信红包的本质不是
红包数额的问题，而是事件性
质的问题。”

早在2014年9月，时任中
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
贤透露，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
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等列入反

“四风”的查处范围。实践中，

多地纪委已在日常工作中把
微信红包纳入了监管范围。

上述副厅级干部马林称，
只在家人群里收发过红包，其
他场合一概不参与。“即使微
信红包数额不大，但大小都是
腐败，不以恶小而为之。”

北工大教授石宇良曾对
记者表示，“微信红包”等都是
依托网络、移动终端进行交
易，表面看起来似乎防不胜
防，隐蔽性很强，但实际在技
术层面并不难防范。

石宇良认为，只要有交
易，那么手机号和TD（移动通
信标准）都会留下轨迹。因
此，只要各级纪检机关加强与
运营商、金融部门的协同作
战，从数据流中筛查可疑线
索，便能找出异常支付、异常
交易的蛛丝马迹。

（李丹丹）

1.严禁部机关党员干部在
微信中发表或转发违背四项
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
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
政治问题的言论、文章、演说、
宣言、声明等。

2.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
转发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
党的集中统一的言论、图片、
视频等。

3.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
转发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
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
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言论、
图片、视频等。

4.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
转发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
仇恨、制造民族歧视以及涉及
邪教、恐怖暴力、封建迷信的
言论、图片、视频等。

5.严禁利用微信群编织
“关系网”，搞小山头、小圈子、
小团伙，拉帮结派、拉票贿选
等。

6.严禁利用微信接受或
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

7.严禁在微信中泄露、扩
散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
纪律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
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

8.严禁在微信中转发、谈
论低级庸俗、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的内容，或者有其他严重违
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内
容。

9.严禁在微信中制造、传
播谣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
私，对领导和同事品头论足、
传闲话，以及对所从事工作发
牢骚，传播负能量。

10.严禁利用微信从事其
他与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相违
背的活动。

【天津】
党员干部使用微信

“十严禁”

【浙江】
党员干部微信微博

“十条戒律”

多地、多部门为党员干部
使用微信设“红线”

微信红包存在“微腐败”
新规明确要“狙击”

市委书记
上微信督办工作

（资料图片）


